河南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紧急部署当前森林防火工作
    针对近期我省森林火灾频繁发生的实际，省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3月9日紧急通知各地千方百计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。

通知指出，进入3月份以来，随着天气转暖，农事活动增多，全省森林火灾迅速增多。截至3月8日14时，全省共发现火点107处，其中3月4日卫星监测火点达27处；3月7日，监测火点为19处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火点发生范围较广，各大林区均有发生。一些火灾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影响。如3月4日焦作市马村区发生的一起森林火灾，过火林地40余亩；3月7日，济源市孔山林区森林火灾过火侧柏林地100余亩，3月8日晚，信阳天目山林场与桐柏毛集林场交界处发生火灾，经信阳、南阳两市的共同努力，历时4个小时将火扑灭。

近期森林火灾频繁发生的原因，一是天气转暖，空气干燥，草木尚未返青，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，容易发生森林火灾；二是部分地方野外火源管理仍有漏洞。已查明的火因全是人为火。如济源市承留镇森林火灾就是由小学生上山玩火引发的。为此，省护林防火指挥部提出如下5条要求：

   　　一要加强领导，切实增强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。各地要切实按照温家宝总理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“五条标准”的指示精神，强化机构建设、狠抓经费落实、确保人员到位。要进一步深化对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性、艰巨性和紧迫性的认识，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，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当前林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摆在突出位置，抓紧、抓实、抓出成效。一旦有森林火灾发生，当地领导必须亲临一线全力以赴指挥扑救，解决好森林火灾扑救中的人员组织、物资供应和安全保障等问题。特别是市、县、乡结合部发生的森林火灾，要严格按照省规定，火区5公里范围内的各方均有共同的扑救责任。一经发现，相邻各方都必须立即组织人员投入扑救，凡出现推诿扯皮、造成损失的，将严肃追究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。

二要严管火源，切实消除火险隐患。一要严禁在林区野外用火。根据当前天气条件，各地要及时发布森林防火戒严令，杜绝一切野外用火，严禁任何火种进山入林。二要加大防火巡逻、督察。各级防火责任人要到岗到位，加大对重点山场、重点部位和人员活动密集地方的巡查力度，不留死角。对了望台、防火检查站要充实人员，强化力量，严密监控火源，不留盲区。三要加强生产用火指导。要严格执行生产用火审批制度，经过批准的野外生产用火，要逐一落实责任和防范措施，做到天气不适不烧，无人看守不烧，未开设好防火线不烧，未做好准备不烧，严防失火。四要管住重点人员和重要部位。对痴、呆、傻等特殊群体，要落实专人监护。五要严查火案，严格责任追究。各地对每起违章用火行为，都要查清原因、明确责任、严肃惩处。对已经发生的森林火灾，必须做到“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，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，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，教训不吸取不放过”。

三要加强宣传教育，增强防火意识。各地要针对野外火源控制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新闻媒体，播放公益广告，宣传防扑火常识。重点地区，要通过张贴标语、发放防火小册子等多种形式，进行全方位的宣传。要加大对典型火灾案例的宣传，让广大群众在惨痛的教训中，受到教育，提高认识，进一步增强安全用火、安全避火的能力。同时，各地要未雨绸缪，提前做好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宣传，倡导文明祭奠。还要把防火岗位技术培训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基础环节，常抓不懈。要制定森林防火培训计划，抓紧对基层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、乡（镇、场）所有干部、林业干部职工、森林消防队员和护林员轮训一遍。

   　四要科学扑救，严防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把扑火安全放在扑救指挥工作的首位，正确处理好“群防群治”与“专业扑火”的关系，高度重视和保障扑火人员人身安全。各地要采取切实措施，尽快使乡村干部和一线指挥员熟练掌握安全扑火的基本战术、火场组织指挥要领，防止盲目指挥、盲目扑火引发人员伤亡。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要组织专业队扑打火头，组织群众清理火场。严禁组织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幼人员参加扑火。

五要严格管理，确保森林防火工作高效有序运转。针对当前森林防火形势的异常严峻性，各级政府和防火办人员要加强森林防火日常管理工作，进一步加强火情调度指挥和森林火险预测预报。各类森林消防专业队要集中食宿，严阵以待，切实做好扑火的一切准备。要严格执行森林火灾报告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,及时上报火情和卫星热点核查情况,对虚报瞒报森林火灾的单位和责任人员，要严肃处理；要坚持24小时值班,落实带班领导,一有火情迅速处理,确保政令、信息畅通。

